
  

 

放射技師管理委員會 
 

評 審 非 認可 持續專 業發展活動 ／ 課程 的申請 表 
 

填寫須 知：  請 直接採 用本表 格或 以格式 相若的 表格 提供完 整資料 。 
請 隨申請 表夾附 活動 ／課程 的大綱 或宣 傳小 冊。未在大 綱或 宣傳小 冊 
中 提及的 其他相 關資 料，請於下 面填 寫。資 料不全 ／不足 會令處 理申 
請 的工作 受到阻 延。  
申請人 可將填 妥的 表格連 同有關 文件 透過 以 下途徑 交予 放射技 師管 
理 委員會: 

電郵  :rgb@dh.gov.hk 
郵寄  :香 港灣仔 皇后大 道東 182 號順 豐國 際中心 2 樓 
傳真: 2865 5540 

 
A.  申請人 資料   

 

 
 
註 冊編號   電 郵地址   

 

地址   

 

 

 
電 話號碼   傳 真號碼   

 
B.   活動／ 課程籌辦機構的資料  

 

 
 

籌 辦 
機 構 
地址  

 

 

 

 

 
 

 
 
電 話號碼   傳 真號碼   

 

 

表格 I 

申請 人 姓名  

(先姓後 名 ) 

籌 辦機構 名稱  

聯絡 人 姓名  

職銜 或 職位  

電 郵地址  

mailto:rgb@dh.gov.hk


 

放射技師管理委員會 
 

評 審 非 認可 持續專 業發展活動 ／ 課程 的申請 表 (續) 
 

C.  活動／ 課程詳情  
 
 

1. 非認  可 活動  ／ 課程  的名  稱 

2.  該活動是* : 
 

 專 業相關  
 其 他醫護 或資訊 科技 相關  

3. 日 期、 時間 及活動／ 課程 持續  期（若 申請人出席活 動／ 課程 時間有別  
於活 動 ／ 課程 的持 續期，請 一併列明 出席時間。）  

4. 地點   

5. 內容   

6. 人員   
 

現 申請評 審的活 動／ 課程的 教師 、 導師、 演示 人員 、 講員、 指導 人員 
等：  

姓名  專 業資格  職位 ／ 職銜  
 

 

 

 

* 有關專業相關及其他醫護或資訊科技相關活動的定義，請參閱持續專業發展手冊第 3.3 段。 
 
 
 


	fill_1: 
	fill_2: 
	fill_3: 
	fill_4: 
	fill_5: 
	fill_6: 
	fill_7: 
	fill_8: 
	fill_9: 
	fill_10: 
	fill_11: 
	fill_12: 
	fill_13: 
	fill_14: 
	fill_15: 
	fill_16: 
	fill_17: 
	fill_5_2: 
	fill_7_2: 
	fill_8_2: 
	fill_9_2: 
	fill_1_2: 
	fill_2_2: 
	fill_3_2: 
	fill_4_2: 
	Check Box1: Off
	Check Box2: Off


